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负责全县综合运输体系规划的编制；

2、负责全县交通运输行政许可、执法检查和监督；指导全县交通运输行业有关体制改革。

3、组织实施或协调国家、省、市重点和全县公路、水路交通工程建设；负责监督管理交通建设工程质量、造价、安全生产；负责和指导全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；

4、承担县国防动员交通战备的有关工作；

5、负责采（运）砂船舶、规划内集中停靠点及砂石码头的管理，划定停泊水域，强化对停航船舶的监管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交通运输局编制人数36人，设局长1名，副局长2名，总工程师1名；股室负责人8名。实际在编总人数35。
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626.2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26.22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626.2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00.22万元，项目支出126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2257.59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631.37万元，总支出2257.5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38.8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8.30％；项目支出1618.7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1.70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7万元，公务接待费3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8.13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.67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46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2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12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056.72万元，负债总额870.02万元，净资产186.7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85.71万元，在用资产23.11万元，资产使用率94.44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（1）保证了正常工作运转。

（2）交通运输平稳运行。

（3）严格规范道路运输，规范运营。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，确保道路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2023年城乡道路客运存成品油补助、出租车费改税补贴、2023年农村水运客运油补：100%发放到位。

城市公交车运营补贴、和畅公交公司第一季度考核奖励及免费乘车补助、和畅公交运营补贴、和畅公交第三季度考核奖励和免费乘车补助、季度考核奖励及免费乘车补助、和畅公交2023年第三季度考核奖励和老年人乘车补助、：已全部支付到位。

船舶污染物收集：湘江86公里船舶垃圾运至岸上收集点，定时定点完成垃圾处置。

2024年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：完成30台电车电池更换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，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，细化了预算指标，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，个别时候未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执行。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。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学习《预算法》等相关法规、制度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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